


 

 

石河子大学 

普通本科学生学业预警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、使本科生的管理过程更加精细化，

充分发挥学校、学生、家长三者之间的联动性，帮助学生顺利完

成学业，根据《石河子大学普通本专科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

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学业预警是指学校依据学生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要

求，对学生每学期的学习情况(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不计入)进行

统计，对学生存在的学习问题或学业困难情况尽早进行警示，及

时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，从而有针对性的开

展防范措施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干预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石河子大学所有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

生。 

第三条 学业预警分为三级，预警程度由低到高依次为：一

般预警、黄色预警、红色预警，具体标准如下： 

(一)一般预警。在校期间学生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累计达到

8 学分及以上的; 

(二)黄色预警。在校期间学生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累计达到

12 学分及以上的; 

(三)红色预警。在校期间学生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累计达到

16 学分及以上并小于 24 学分的。 

第四条 学业预警工作由教务处、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、



 

 

学生所在学院共同完成。教务处负责综合协调全校学业预警工

作；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负责指导各学院开展学业预警工

作，并定期进行考核；各学院负责学业预警工作具体实施，发出

警示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 

第五条 学业预警工作程序。 

(一) 确定学业预警名单,下达学业预警通知。 

学业预警工作按学期进行，每学期期末考试周后 1-2 周，学

院教学科研办公室依据专业培养计划对学生学业情况进行审核，

按照学业预警标准，对存在不同程度学业困难的学生给予相应类

型等级的书面学业预警。确定学业预警名单（附学生核实确认成

绩统计表），上报教务处并转交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。 

(二)警示谈话，告知家长。 

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与被预警学生开展谈心谈话，

明确规章制度、分析问题成因、制定改进计划，同时根据实际情

况向学生家长寄发《学业预警通知书》，通知家长及时对学生进

行教育，配合学校督促学生努力完成学业，并根据与学生和家长

的谈话，认真做好谈话记录。 

(三)学业帮扶。 

各学院根据具体预警情况，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对受到学业

预警的学生进行帮扶,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计划和措施，指定专

人开展一对一帮扶工作。对于列入红色预警范围的重点学生，特

别是留级学生，要定期向学院主管领导反馈帮扶进展情况。 

(四)材料归档。 

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保存学业预警工作过程档案材料，

http://xgb.shzu.edu.cn/


 

 

每学期第 12 周前总结本学期学业预警工作，形成工作报告并附

预警学生名单，提交党委学生工作部（学生处）审核。 

第六条 学院要对本学期发出学业预警学生的学习情况开展

督导，强化学习过程管理，加强帮扶教育，督促学生完成学习任

务。 

第七条 学生在警示期按所修专业、所在年级的正常教学进

度，完成所有课程学习累计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低于 8 学分，予

以解除学习警示处理。 

第八条 学生经过预警教育仍不能按所修专业、所在年级的

正常教学进度完成学习任务累计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达到 24 学

分及以上并小于 35 学分的(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不计入)，须予

以留级处理。不及格的课程总学分累计达到 35 学分及以上的(通

识教育选修课学分不计入)，须予以退学处理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原《石河子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

止。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学院 

石河子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 月 3 日 
 

 

http://xgb.shzu.edu.cn/

